荔水利〔2023〕50号

答复类别：C类
关于荔城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66号建议的答复函
朱春治、何文魁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建议（第66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1、您们的建议张镇村朱墩自然村和西洙村田厝自然村农田水利年久失修，沟、渠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杂草丛生，经常堵塞现场，造成枯水期无水可供，丰水期涝雨成灾，对农业造成不少影响。

2、接到您们的建议后，区水利局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布置，水利股人员展开实地现场调查，走访了相关自然村，确有存在田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薄弱环节。

3、2020年底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荔城区水利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职能和编制划归荔城区农业农村局管理，目前田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管理隶属荔城区农业农村局归口管理建设。

4、我们也积极以您们提案为契机，积极反馈我区农业农村局，列入当年度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保障农业基础安全，推进乡村振兴。

感谢您们对我区水利工作关心与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荔城水利事业。
领导署名：朱金秀
联 系 人：邹志德
联系电话：0594-238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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